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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〔A类〕

〔公开〕

昆发改价格函〔2022〕24号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政协昆明市十四届一次会议
第 141025号提案答复的函

郑全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整治小型、小区内部、市政道路停车场（位）

等乱收费问题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政策基本情况

根据《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管理的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昆发改价格〔2017〕92号）（以下

简称：《92号文件》），以下五类停车设施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

或指导价管理：一是机场、车站、港口、码头、旅游景区、医院、

学校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；二是城市规划区内经批准的城市道路

临时停车泊位；三是城市公共交通换乘枢纽停车设施；四是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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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性资金、城市建设投资（交通投资）公司投资建设的停车设

施；五是住宅小区共有区域不具备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、停车服

务企业协商议价条件的停车设施。除上述五类停车设施以外，其

余停车设施均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停车设施产权所有者或经营者

自主确定收费标准。

二、标准制定原则

主城区在制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时，针对

不同区域、不同位置、不同车型、不同时段停车服务，制定了有

差别的收费标准，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，有效促进公共交通优先

发展与公共道路资源利用。对不同区域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，是

根据停车供需状况差异，并考虑道路路网分布、公共交通发展水

平、交通拥堵状况等因素，划分不同区域，实行级差收费。供需

缺口大、矛盾突出区域实行较高收费；供需缺口小、矛盾不突出

区域实行低收费。对同一区域停车设施，区分停车设施所在位置、

停车时段、车辆类型等，按照“路内高于路外、拥堵时段高于空闲

时段”的原则，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，引导车辆停放于路外停

车设施。

三、收费相关情况

（一）根据《92号文件》，机动车进入住宅小区停放场（地）

停放 30分钟内（含 30分钟）的免收停放服务费，进入其他停车

设施临时停车时间 15分钟内（含 15分钟）的（不包含路内临时

停车泊位）免收停放服务费，新能源汽车在路内临时停车泊位每

天一次免收收小时停车服务费。文件执行以来，针对市民反映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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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增设免费停车时段以方便市民临时停车的诉

求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于 2021

年印发《关于主城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试点机动车停发服务

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昆发改价格〔2021〕329号），对主城区普通

路内临时停车泊位，车辆临时停车 15分钟内（含 15分钟）免收

机动车停放服务费；对出租车专用泊位，巡游出租车进入泊位临

时停车 30分钟内（含 30分钟）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。试点政

策未统一设置 30分钟免费停车时段，主要考虑路内临时停车泊位

是为满足市民临时停车需求而设，短时间内免费有助于促进车辆

快停快走，保持道路通畅。试点政策实施以来，得到广大市民的

好评。下一步，市发展改革委计划将此项措施纳入拟修订的机动

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政策继续执行。

（二）停车设施产权构成较为复杂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不

能将全部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收归财政管理。为进一步规范收费行

为，昆明市已出台《昆明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》（市人民政府

第 150号令）等一系列管理政策，今年内还将对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管理政策进行修订，相关政策的出台将督促各类停车设施经

营者规范自身经营行为。

四、现场调研情况

针对提案涉及的世纪城停车收费问题，市发展改革委价格收

费管理处工作人员会同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，于 5月 6日

现场调研世纪城小区内部道路和商业购物中心停车设施机动车停

放服务收费情况。从调研情况看，世纪城内部停车设施分为业主



- 4 -

所有的产权车位和世纪金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世纪金源物业）持有并经营管理的停车位两类，其中由世纪金源

物业持有停车位共计 3631个，分为商业区停车位和住宅组团外部

道路路内停车位。商业区和住宅小区组团外部道路产权为世纪金

源物业所有，相关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在调研中

发现，世纪城区域内经营性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存在经

营企业管理不规范、标准公示牌设置较少、收费员未完全按照公

示的标准收费等问题。市发展改革委已责成世纪金源物业约谈停

车设施经营企业，要求严格按照公示的标准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

费，增加标准公示牌方便消费者查询监督，同时明确机动车停放

服务的项目、标准和要求，并要求于 6月底前整改到位。

感谢您对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立鑫，0871-63139034，13887795502）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6月 1日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。

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2日印发


